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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lways difficult and controversial to estimate and evaluate the inventive step in patent examination all 
over the world. Through true patent cases in material science field, this article technically analyzed the inventive step 
from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inventions and comparing files, objective technical problems of invention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and technical inspiration and unexpected technical effects of comparing files. Thinking and summarizing issues 
of inventive step that might need attention in patent examination helped to further estimate and evaluate the inventive 
step generally and objectively. Some advices were propose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patent applicant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workers’ composing and applying for pa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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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国内外的专利审查中，创造性的判断一直是实质审查工作中的难点和争议点。本文通过材料科学领

域的真实案例，从发明与对比文件的区别点、发明实际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对比文件给出的技术启示的判断以

及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等方面对创造性的判断进行了技术分析，思考和总结了专利审查中有关创造性判断中需

要注意的问题，有助于进一步全面、客观地进行创造性判断和审查，也为专利申请人和科技工作者撰写和申请

专利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专利审查；创造性；技术分析；材料领域 

1. 引言 

在专利审查工作中，创造性审查是一个敏感而又

难以把握的问题，创造性判断标准的把握关系到授予

专利权的稳定性，因而成为衡量审查质量的关键因 

素。 

由于创造性判断的难点和争议点最终都会落在

对技术的讨论上，因此本文以审查过程中的真实案

例，从发明与对比文件 1 的区别点、实际要解决的技

术问题、对比文件给出的技术启示的判断以及预料不*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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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技术效果等方面对创造性的判断进行了技术分

析，思考和总结了专利审查中有关创造性判断中需要

注意的问题，有助于进一步全面、客观地进行创造性

判断和审查，也为专利申请人和科技工作者撰写和申

请专利提供参考和借鉴。 

在介绍案例之前，根据专利法和《专利审查指南

2010》，对专利审查工作中的一些术语进行介绍。 

发明的创造性[1]：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发明

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进步。其中突出的实质性

特点是指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是非显而易见的。如果

发明是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仅

仅通过合乎逻辑的分析、推理或者有限的试验就可以

得到，则该发明就是显而易见的，不具备突出的实质

性特点；此外，显著的进步，是指发明与现有技术相

比能够产生有益的技术效果。例如，发明克服了现有

技术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或者为解决某一技术问题

提供了一种不同构思的技术方案，或者代表某种新的

技术发展趋势。 

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本领域技术人员)[1]：是

指一种假设的“人”，假定他知晓申请日或优先权日

之前所属技术领域所有的普通技术知识，能够获知该

领域中所有的现有技术，并且具有应用该日期之前常

规实验手段的能力，但他不具有创造能力。如果所要

解决的技术问题能够促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其他

技术领域寻找技术手段，他也应具有从其他技术领域

中获知该申请日或优先权日之前地相关现有技术、普

通技术知识和常规实验手段的能力。 

2. 催化剂领域的典型案例分析 

案例 1 申请号：200680050752.2，公开号：

CN101356005A 

该申请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案[2]为： 

一种排气净化用催化剂，其特征在于，在实质上

具有钙钛矿型晶体结构并由下述式(1)所表示的复合

氧化物上担载有至少选自 Pt、Pd 和 Rh 的 1 种或 2 种

以上的元素， 

1 x x 3A B B O                 (1) 

式中，A表示实质上选自 Ba 和 Sr 的 1 种元素或 2 种

元素的组合，B表示实质上选自 Fe 和 Co 的 1 种元素

或 2 种元素的组合，B'表示实质上选自 Nb、Ta 和 Ti

的 1 种元素或 2 种以上的元素的组合，α为 0.95~1.05，

x为 0.05~0.3，δ是为满足电荷中性条件而确定的值。 

美国专利局审查员给出的审查意见认为该权利

要求不具备创造性。理由如下：对比文件 (JP11- 

342336A)也公开了一种废气净化催化剂[3]，其中的复

合氧化物是具有下式的实质上是钙钛矿型的晶体结 

构，AM1−xExO3z，其中，A表示 Ba 和 Sr，M表示 Fe

和 Co，E 表示 Nb、Ta，0 < x < 1，z是满足电荷中性

条件的数值，其中的实施例 2 公开了 Fe/Nb 比为 0.8/ 

0.2，相当于 x = 0.2，虽然 JP11-342336A 没有明确记

载其上负载 Pt、Pd 和 Rh 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元素，

但是在本领域，用 Pt、Pd 和 Rh 作为废气脱氮活性成

分是公知常识。 

从表面上看，美国专利局审查员给出的审查意见

有理有据，但是根据催化剂领域的发明特点，从催化

剂产品的组成和结构的区别点入手，结合所解决的技

术问题和技术效果方法，就会发现其创造性的判断存

在问题。 

第一，从技术上分析，本申请与对比文件共同的

催化剂成分钙钛矿复合氧化物在对比文件 1 中和在本

发明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催化的反应不同，效果也不

同。 

对比文件 1： 

1) 作用：钙钛矿复合氧化物本身就是催化剂。 

2) 反应：其催化的化学反应为 NOx 直接分解反

应，NOx—N2+O2，该反应难于进行，反应过程中不存

在还原剂，可以在有氧或无氧环境中反应。 

3) 效果：无氧条件中反应效果好，有氧条件下下

为 800℃下，NOx转化率可以达 15%。 

本发明： 

1) 作用：钙钛矿复合氧化物在催化剂中的作用为

催化剂载体，其上负载 Pt、Pd 或 Rh 中的一种或几种

为活性组分。 

2) 反应：作为三效(将 CO 和 HC 氧化为 CO2和

水，将 NOx 还原成氮气)催化剂。排气净化反应中，

其反应原料中含有氧气(空气)，有关反应如下： 

氧化反应： 

2CO + O2—2CO2 

4HC + 5O2—4CO2 + 2H2O 

2NO + 2CO－2CO2 + 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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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C + 4NO2 + O2—4CO2 + 2H2O + 2N2 (HC 被氧

化) 

2HC + NO + O2—N2 + CO2 + H2O (HC 被氧化) 

还原反应： 

2NO + 2CO—N2 + 2CO2 (NO 被还原) 

2NO + 2HC + O2—N2 + CO2 + H2O (NO 被还原) 

其中 NOx 是依靠还原剂(CO，HC)发生氧化还原

反应还原成 N2的，而不是直接分解。 

3) 效果：233℃，NOx转化率 90%。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对比文件 1 中的化学反

应与权利要求 1 中的化学反应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

NOx的直接分解为 N2和 O2，一个是 NOx在还原剂(HC

或 CO)的作用下发生氧化还原反应生成 N2 和 CO2 或

水。对比文件 1 中的复合氧化物与本发明权利要求 1

中的复合氧化物在催化剂中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一个

本身就是催化剂，另一个是催化剂中的载体，反应条

件和结果差异很大(对比文件 1：800 摄氏度，转化率

15%；本申请：233 摄氏度，转化率 90%)。 

第二，对比文件 1 与上述的公知常识无法结合来

评价本申请权利要求 1 的创造性。 

首先，根据上述技术分析可知，本申请与对比文

件共同的催化剂成分钙钛矿复合氧化物在对比文件 1

中和在本发明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和催化的反应是不

同的，即钙钛矿复合氧化物在对比文件 1 中和在本发

明中所解决的技术问题是不同的。在现有技术中有将

某些稀土型钙钛矿复合氧化物作为载体，负载铂系金

属，用于排气的净化。但是，其钙钛矿组成中必须含

有昂贵的稀土元素才能达到好的催化效果，因为现有

技术中认为，不含有稀土的钙钛矿作为载体，由于没

有储氧能力，催化效果很差。因此，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不能从现有技术中获得将不含稀土元素的钙钛矿

复合氧化物作为载体的技术启示。因此根据对比文件

1 的公开内容和现有技术，本领域技术人员不会想到

采用本申请的技术方案克服现有技术的偏见，把对比

文件 1 中所述的用于NOx直接分解的不含有稀土钙钛

矿复合氧化物催化剂作为三效催化剂的载体。 

另外，美国专利局的审查员认为：虽然 JP11- 

342336 没有明确记载其上负载 Pt、Pd 和 Rh 的一种或

两种以上的元素，但是在本领域，用 Pt、Pd 和 Rh 作

为废气脱氮活性成分是公知常识。 

Pt、Pd 和 Rh 作为废气脱氮催化剂的活性成分是

有具体的使用条件的，本申请和对比文件 1 从大的领

域上说，都是废气净化，但是从上述技术分析可知二

者具体的反应类型和催化工艺条件完全不同。在现有

技术中，没有 Pt、Pd 和 Rh 在 NOx直接分解反应具有

活性的记载，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根据这些金属的性质

也无法推测出该类金属可用于 NOx直接分解。因此，

本领域技术人员在看到对比文件 1 后，不会有动机去

尝试在本身催化效果较好的钙钛矿复合氧化物催化

剂上负载没有氮氧化物直接分解活性且价格高昂的

Pt、Pd 和 Rh 金属。此外，在催化剂领域中，催化剂

的催化作用是活性成分与载体之间协同作用的结果，

并不是简单的 1 + 1 的关系，本领域技术人员也无法

预料将常用的脱氮活性组分 Pt、Pd 和 Rh 金属负载在

不含稀土的钙钛矿复合氧化物上就能取得好的同时

脱 HC、CO 和 NOx的三效催化剂的效果。 

从本案例的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审查员站在本

领域技术人员的角度，在没有看到本申请内容的情况

下，不会产生将上述公知常识结合到对比文件 1 中的

动机和启示，因此本申请具有创造性。 

案例 2 申请号：201110025318.1，公开号：

CN102139233A 

该申请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案[4]为： 

一种保护具有微米和/或纳米多级结构的催化剂

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在所述具有微米和/或纳米多

级结构的催化剂表面包覆一层二氧化硅层。 

从属权利要求 9 中的技术方案为：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具有微米和/或纳米

多级结构催化剂中的多级结构为一维结构、二维结构

或三维结构 

一种观点认为：本申请虽然记载是多极结构的催

化剂，但是在本申请权利要求 9 中记载了“所述具有

微米和/或纳米多级结构催化剂中的多级结构为一维

结构、二维结构或三维结构。”在对比文件 2(“界面

组长控制的碳纳米管/有序介孔氧化硅核壳纳米线”，

张磊等，《科学通报》，第 53 卷，第 17 期，20080916)

中公开了一种制备碳纳米管/有序介孔氧化硅核壳纳

米线的方法[5]，其中所述具有一维线状结构的碳纳米

管为核，以介孔氧化硅为壳，即氧化硅包覆碳纳米管

催化剂。由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无法确定本申请多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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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中的一维结构与碳纳米管的一维结构的区别，因此

推定二者是相同的；另外，纳米颗粒包覆二氧化硅保

护层为现有技术，本领域技术人员很容易想到在组合

后的纳米材料上包袱二氧化硅保护层，因此，即使本

申请所述多级结构与现有的普通纳米颗粒不同，本领

域技术人员对其进行二氧化硅包覆也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本申请权利要求 1 和 9 不具备创造性。 

但深入理解本申请和对比文件，就会发现上述有

关创造性的判断比较武断，同样从催化剂产品的组成

和结构的区别点入手，结合所解决的技术问题来判断

本申请的创造性。 

首先对纳米多级结构材料的概念进行解释，纳米

多级结构材料又称为纳米组装材料或纳米尺度的图

案材料，其基本内涵式以纳米颗粒以及他们组成的纳

米丝，管为基本单元在一维、二维和三维空间组装排

列成具有纳米结构的体系，其中包括纳米阵列体系、

介孔组装体系、薄膜嵌镶体系等。纳米颗粒，丝，管

为结构规整的有序排列。以氧化锌的纳米粒子为例，

纳米氧化锌粒子经组装后可形成 1) 纳米线、纳米管

等一维结构，2) 纳米片、纳米花形式的二维结构，以

及 3) 纳米球等形式的三维结构。 

然后根据对比文件 2 和现有技术来判断其创造

性。 

对比文件 2 中公开的技术方案是对一维的碳纳米

管进行包覆。碳纳米管作为一个一维晶体，其是由碳

原子之间通过共价键形成的完整的结构(图 1)，该结构

内部的组成是统一的。 

而本申请所述微米和/或纳米多级结构的精髓在

于组装，是由独立的纳米颗粒，通过颗粒间弱的相互

作用结合、组装形成的并具有一定图案(图 2)[6]，其内

部可包含各种形式的纳米颗粒、纳米线或纳米片等；

纳米颗粒之间的作用力为范德华力、静电作用力或氢

键作用力，与碳纳米管晶体中碳原子之间的共价键完

全不同。由此可见，对比文件 2 中的碳纳米管的结构

与本申请所述微米和/或纳米多级结构的催化剂是不

同的。 

此外，众所周知，碳纳米管可作为防弹衣的基本

材料，其可承受 100 万个大气压的压力而不破碎，由

此可以看出碳纳米管具有超高的机械强度。因此在采

用碳纳米管作为原料时本领域技术人员无需考虑其 

 

Figure 1. One dimensional crystal structure of carbon nanotubes 
图 1. 碳纳米管的一维晶体结构 

 

在搅拌时是否“易碎”的问题。对比文件 2 中对碳纳

米管进行氧化硅包覆的目的只是为了对其表面进行

改性，提高其分散性。 

而本申请中采用 SiO2 对纳米多级结构的材料进

行包覆，主要是针对多级结构本身结构稳定性较差，

采用包覆的目的是保护具有纳米多级结构的催化剂，

提高其机械强度。现有技术中公开的对纳米材料的包

覆目的是改变纳米材料的表面性质，如可有效防止纳

米颗粒团聚，使其分散性好等，并未给出为增强纳米

材料的机械强度可采用 SiO2 对其进行包覆的技术启

示。当本领域技术人员面临如何提高多级纳米结构机

械强度这一技术问题时，不可能想到采用现有技术中

采用 SiO2对多级纳米材料进行包覆。因此认为该申请

的权利要求 1 具备创造性。 

3. 结论和建议 

通过上述创造性判断案例的技术分析，可以看出

在判断一个申请是否具备创造性时，除仔细阅读和理

解申请文件与对比文件，准确确定二者之间的区别特

征外，还要从该区别特征的作用、应用以及能产生的

技术效果等多方面综合考虑来确定该区别特征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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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ZnO 似纳米圆锥体的微海参         10-2 ZnO 似纳米保龄球大头针阵列的微米带 

 
10-3 ZnO 似纳米瓶的纳米花          10-4 ZnO 似纳米箭头的纳米蜂巢和纳米轮子 

Figure 2. Nanometer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ZnO 
图 2. 以 ZnO 为例的纳米多极结构 

 

解决的技术问题，如果对比文件或现有技术中给出的

技术启示很明确，即所述区别特征就是用于解决上述

技术问题的技术手段，则本申请相对于对比文件结合

现有技术给出的技术启示是显而易见的，不具备专利

法规定的创造性的。反之，如果对比文件或现有技术

中不能给出如上的技术启示，则本申请应当是具备创

造性。 

站在本领域技术人员的角度来判断创造性，从而使创

造性的审查标准尽可能统一。 

同样，对于申请专利保护的科技工作者而言，面

对审查员质疑的创造性问题时，也应当对“发明实际

解决的技术问题”高度重视。首先认真思考审查员确

定的区别特征和“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否准

确恰当，然后分析审查员所用的对比文件或现有技术

是否给出了解决所述技术问题达到技术效果的技术

启示等方面，来修改申请文件或有理有据地阐述发明

具备创造性的理由。 

对于专利审查工作者来说，通过申请文件与对比

文件确定的区别特征，以及通过综合考虑该区别特征

的作用、应用以及能产生的技术效果来确定该区别特

征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然后从现有技术中寻找通过

所述区别特征来解决所述技术问题的技术启示的思

路来判断申请文件的创造性是比较客观的。此外，虽

然专利法中规定审查员应站在本领域技术人员的角

度来判断创造性，但作为具有主观意识的个体的人，

在创造性的认定中，难免会因为自身对本领域技术掌

握的程度、对技术的理解分歧等原因导致对创造性的

判断不一致，因此审查员在审查工作中，特别是审查

交叉领域的申请案件时，应多阅读本领域相关知识，

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同时降低自己的创造能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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